£ o I

L Y 1S
W 2 frAR

113# & L i F
WEFRRT

¥ 29250

Y
%

FAME T T pd R GRBT Bl A ik (113

£ )irﬁ—‘}%i4075%i) » A idde T
PR

HRABLFEEWE TS 2% EdoRiep » 4ob £54  UATE R

FHATEZDR o
T2 12d

-~ AEPERTFEER T REBE R YA L
f (herifit) o

= G B LA

(C) s PrAk 2 AL 0 R AiE 5305 2 Bk T E 2R oo

O S B2 3 LIPIRANE » R0 S48 F4 A2
A et PR R TR A 0 2 AR R A A KR TG OB
BrZ Y BAPCER  LFERTRARLZ BHEE
BELERL > GF %EJ%’Eﬁﬁr&L@w\pm\
LEE -k Baded 2 AT LA T d $H £ 2
ITEAELE > R

o~ RAFE R F4490F F 1 B > %338 ~ F4540F 0 U@
5 B e 2 o

T~ Ao PRAF A R B2 20p poo ra»ﬂxr,uﬁa,\v&;},g o

A ARERBT RS - S EEG R R 2

v e Y &) 113 =& 12 : 30 2

ARM R # 7 thmd

PR AFEFRERARER -



doA JRA JA R TR A A8 20p Mo AR A R EGR (R
HE A ) o r*?)}:i‘—iifi.?é»;‘zf‘fu o FF A

x—:?ﬁ»%’kiﬁ’ ~
w;nm’ﬁ4€zmiwd#

«l']/i—
FI&_L)J._E; Ju%ﬁ%é;'—g‘-,r(i:hj ﬂ\7 Elﬁﬂv..g-
FeF iEz

v S A & 113 = 12 ! 31 2
B ﬁiglj yEN(ES

¢oERFAE %3000
l/'{r‘:%i‘ﬁg\_ﬁ/g‘g\éd\%%\E%giiﬂg,xb’k’i/i;%
%@:;;_.:-‘Ff R 2 ENTFHAI RS 9 F AT R &
uﬁfi
FRERBT BRI RE T M 5 HARAT

113# & o F 5407550
i 2R -

20 (A F00£0? 0p

4)
1L007* OO® OO

2 0£.000% 000
#0055

Bod AR X R K HI1288+ 5295
%

AL FE T pd R
:‘/5‘@"]’ P RER

2 % /ﬁ% . B
PREF

AL ARII3ET? 139 1205134 2% » &t A OO0
O’}‘IQOOOO%{,—‘E i w2 fi}%@ » F1 A R X 7? T“’Fﬁ?‘{'ﬁf‘{%’f’f»
FoomANRwkZ PR o MR R4 A 7 F A ¥
=X 0 MU 4‘::.;1- 4 A 1

s DR PAA 2 FRBL FE R R
B L FFEed B RA BITNE 2
CREE g FARERLE A RS AL R
ik S D e
‘Jﬁfiia’#ﬁ$4ﬁM%*T

AL T AL G E G pER A Y

ﬁuii‘



BHE T AL PR
PR TR 0 TRe iR 5 3050F 2 Rk D 4k o
F R RADLGE ¥ 19K Bhiss i & 2

X R G I RES
v = E 113

-h_‘\
[u——
[a—

EE
:

)

-

MEEP SRR

o
L
gt

=
=
e

A
Lt
T

Z
A& &
2 5 B U

o
. 4)

= O L
>
4
\m
N
o
4
o
pat
4
B!
b
4
iyt

\4

R
(w
A
¢
T3

=

> T\
PO

T
o
g\\

\,I’ljif “2/‘2. ?E? )1 ﬁiﬁ,ff{:ﬁ ’ /z' P"D/‘E? % f}:i—
A A FEAF DT oh S

~ E ok
i
~
.
us

F i@k A2 S
I - =

AR ARHA R Sk Edoe E A %i’fr)’urﬁ B Fow 2 R
%ﬁ%ﬁwaﬁﬁhﬁ"®@j@mdﬂayaiﬁ

Tk 52 ReiE  HF R o

b
i
mj

'i—"r’E' 1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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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東簡字第292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林惠鈴




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
年度偵字第407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林惠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㈠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 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。
㈡、爰審酌被告不思理性解決糾紛，竟率爾手持鐮刀猛力砍告訴人住處大門數次恫嚇告訴人，造成告訴人心生畏懼，所為誠屬不該；復考量其犯後態度，兼衡其教育程度為高職肄業，職業為建築工，經濟狀況小康，暨本件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示懲儆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狀。
六、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、林威霆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東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林涵雯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（須
附繕本）。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
如有不服，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，請求檢察官上訴者，其上訴期
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童毅宏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論罪科刑法條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於安全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附件：
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偵字第4075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林惠鈴　女　29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0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弄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2鄰大鳥295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林惠鈴於民國113年7月13日12時13分許，在臺東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號吳清花之住處前，因不滿吳清花檢舉燃燒枯葉，竟基於恐嚇之犯意，以鐮刀猛力砍吳清花住處大門數次，以此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財產之事恐嚇吳清花，使當時位在住處之吳清花心生畏怖，致生危害於安全。
二、案經吳清花訴由臺東縣警察局大武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林惠鈴於偵查中坦承不諱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清花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相符，並有現場照片等附卷可稽，被告犯嫌應堪認定。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柯博齡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林威霆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洪佳伶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於安全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附記事項：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　　　　　

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東簡字第292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林惠鈴





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

年度偵字第407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林惠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

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

    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

㈠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 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。

㈡、爰審酌被告不思理性解決糾紛，竟率爾手持鐮刀猛力砍告訴

    人住處大門數次恫嚇告訴人，造成告訴人心生畏懼，所為誠

    屬不該；復考量其犯後態度，兼衡其教育程度為高職肄業，

    職業為建築工，經濟狀況小康，暨本件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

    手段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

    折算標準，以示懲儆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，逕以簡

    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狀。

六、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、林威霆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東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林涵雯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（須

附繕本）。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

如有不服，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，請求檢察官上訴者，其上訴期

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童毅宏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論罪科刑法條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
於安全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
附件：

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字第4075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林惠鈴　女　29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0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弄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2鄰大鳥295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

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林惠鈴於民國113年7月13日12時13分許，在臺東縣○○鄉○○村

    ○○000號吳清花之住處前，因不滿吳清花檢舉燃燒枯葉，竟

    基於恐嚇之犯意，以鐮刀猛力砍吳清花住處大門數次，以此

    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財產之事恐嚇吳清花，使當時位在住處之

    吳清花心生畏怖，致生危害於安全。

二、案經吳清花訴由臺東縣警察局大武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林惠鈴於偵查中坦承不諱，核與證

    人即告訴人吳清花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相符，並有現場

    照片等附卷可稽，被告犯嫌應堪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柯博齡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林威霆
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洪佳伶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
於安全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
附記事項：
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　　　　　




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東簡字第292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林惠鈴





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

年度偵字第407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林惠鈴犯恐嚇危害安全罪，處拘役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，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

㈠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 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。

㈡、爰審酌被告不思理性解決糾紛，竟率爾手持鐮刀猛力砍告訴人住處大門數次恫嚇告訴人，造成告訴人心生畏懼，所為誠屬不該；復考量其犯後態度，兼衡其教育程度為高職肄業，職業為建築工，經濟狀況小康，暨本件犯罪之動機、目的、手段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，以示懲儆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五、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狀。

六、本案經檢察官柯博齡、林威霆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東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林涵雯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（須

附繕本）。「切勿逕送上級法院」。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

如有不服，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，請求檢察官上訴者，其上訴期

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童毅宏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1　　日

論罪科刑法條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
於安全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
附件：

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偵字第4075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林惠鈴　女　29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巷000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弄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居臺東縣大武鄉大鳥村12鄰大鳥295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林惠鈴於民國113年7月13日12時13分許，在臺東縣○○鄉○○村○○000號吳清花之住處前，因不滿吳清花檢舉燃燒枯葉，竟基於恐嚇之犯意，以鐮刀猛力砍吳清花住處大門數次，以此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財產之事恐嚇吳清花，使當時位在住處之吳清花心生畏怖，致生危害於安全。

二、案經吳清花訴由臺東縣警察局大武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上揭犯罪事實，業據被告林惠鈴於偵查中坦承不諱，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清花於警詢時及偵查中之證述相符，並有現場照片等附卷可稽，被告犯嫌應堪認定。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東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柯博齡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林威霆

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1　　月　　22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洪佳伶

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

以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恐嚇他人，致生危害

於安全者，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。

附記事項：

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，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、

輔佐人、告訴人、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；被告、被害

人、告訴人等對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

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，請即另以

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。　　　　　





